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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云政办函 暡2017暢26号

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总工会

关于评选表彰云南省第二十二届劳动模范

和先进工作者意见的通知

各州、市人民政府,省直各委、办、厅、局:

省总工会 《关于评选表彰云南省第二十二届劳动模范和先进

工作者的意见》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,现转发给你们,请认真组

织实施,切实做好省第二十二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推荐

工作。

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17年2月25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


关于评选表彰云南省第二十二届

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意见

省总工会

根据 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

者评选服务管理办法的通知》(云政发 暡2015暢42号)精神,经

省人民政府同意,定于2017年 “五一暠国际劳动节前夕召开云

南省第二十二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,表彰一批省级

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。现就做好评选表彰有关工作提出以下意

见:

一、指导思想

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,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

表暠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,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

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精神,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

记系列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以及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,

围绕统筹推进 “五位一体暠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“四个全面暠战

略布局,践行新发展理念,评选表彰全省各行各业模范人物,大

力宣传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,弘扬劳模精神、劳动精神和工匠精

神,努力营造劳动光荣、知识崇高、人才宝贵、创造伟大的社会

氛围,为推动我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强大精

神动力,进一步激励和鼓舞全省各族人民以先进模范人物为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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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,抢抓机遇,勇于担当,奋发有为,为奋力开创跨越式发展新

局面,坚决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而努力奋斗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为确保全省劳模推荐评选工作顺利进行,成立云南省第二十

二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审核领导小组 (以下简称省领导

小组,具体组成人员名单见附件1),由省人民政府分管领导任

组长,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。省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省

总工会,负责推荐评选日常工作。各州市人民政府、省直有关部

门和单位要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,负责做好此项工作,有关部门

和单位要积极配合做好推荐表彰工作。

三、评选表彰范围和名额分配及比例

(一)评选表彰范围。2014年以来,在我省经济建设、政治

建设、文化建设、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中作出

突出贡献的工人、农民、知识分子、企业管理人员、党政机关工

作人员及其他社会各阶层优秀劳动者。离退休人员原则上不参加

评选。现役军人不参加评选。

(二)评选表彰名额及分配比例。本次评选表彰省级劳动模

范和先进工作者共300名 (具体名额分配见附件2),其中,机

关事业单位人选不超过总数的35% (县处级干部不超过机关事

业单位人选的20%,副厅级及以上干部不参加评选),企业职工

人选不少于总数的55% (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低于企业

职工人选的55%,管理人员不超过企业职工人选的25%,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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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人不超过企业职工人选的13%,农民工不低于企业职工人

选的6%),农民人选占总数的10% (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

不超过农民人选总数的10%),妇女和少数民族人选应占一定比

例。

四、推荐评选条件

省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必须是热爱祖国,拥护中国共产

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,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,模范遵

守国家法律法规,立足岗位,奋发进取,开拓创新,勇于奉献,

在全面推进我省经济建设、政治建设、文化建设、社会建设以及

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中取得显著成绩,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威

信,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:

(一)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加快构建开放型、创新型

和高端化、信息化、绿色化现代产业新体系,推动传统产业优化

升级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;

(二)在科研、教育、文化中有创新成果和突出业绩的知识

分子,以及在推动形成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中作出突出贡献;

(三)在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,促进区域性国际经

济贸易、科技创新、金融服务和人文交流,推动云南建成我国面

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;

(四)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中,努力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,

大力发展低碳经济,推进节能减排,推动云南建成我国生态文明

建设排头兵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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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在建设民族文化强省,强化科技创新,推动我省文化

大繁荣、大发展和教育现代化进程中,特别是在以 “一带一路暠、

长江经济带建设、“五网暠建设为主的重点工程或重大科研项目

中作出突出贡献;

(六)在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,维护社会稳定,促

进安全生产,抗击重大自然灾害,保卫国家安全和保护人民利

益,依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,推动平安云南建设等方面作出突

出贡献;

(七)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,加快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

展,促进民族地区团结稳定,推动云南建成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

范区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;

(八)在本职岗位上,继承和发扬劳模精神、劳动精神、工

匠精神,刻苦钻研,精益求精,开拓创新,成为知识型、技术

型、创新型技术工人或技能带头人,为助推我省创新创业作出突

出贡献;

(九)在其他方面作出突出贡献。

五、推荐评选程序

推荐评选工作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,按照自下而上程

序进行,由各级工会按照分配名额协商确定推荐人选,逐级经评

选机构审定公示和党政决定后报省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(一)省级党政机关、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被推荐人选应当

经所在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表决通过,由被推荐人选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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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单位公示并经所在单位工会、党政签署意见后,报省领导小组

办公室。

(二)州、市被推荐人选应当经所在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者

职工大会表决通过,由所在单位公示并经所在单位工会、党政签

署推荐意见,逐级上报所在州、市、县、区总工会以及人民政府

审查、公示并签署推荐意见后,报省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(三)中央驻滇企业、省属企业被推荐人选应当经所在单位

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表决通过,由所在单位公示并经所在

单位工会和党政签署推荐意见 (中央驻滇企业推荐人选为本级企

业负责人的,还应当报上级主管企业审查并签署推荐意见)、报

上级主管企业审查、公示并签署推荐意见后,报省领导小组办公

室。

(四)农民被推荐人选由其所在村 (居)民委员会讨论通过,

逐级报州、市、县、区总工会以及人民政府审查、公示并签署推

荐意见后,报省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农民工被推荐人选由其居住地或户籍所在地推荐,跨州、市

农民工被推荐人选须征得其户籍所在乡镇人民政府 (街道办事

处)同意后推荐。

被推荐人选由省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,并经省领导小组讨论

审议通过后,报省人民政府审批。经省人民政府审批后,在全省

范围内进行公示,公示主要内容包括推荐人选姓名、性别、民

族、出生年月、政治面貌、学历、单位、职务、职称、事迹简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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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举报方式等,公示时间不少于5天;对被推荐人选提出异议

的,应由推荐单位逐级认真调查,及时提出处理意见,不按照规

定时间反馈意见的,取消被推荐人选的评选资格。

六、推荐评选要求

(一)突出重点。一线工人要侧重推荐本地区本行业本系统

知识型、技术型、创新型技术工人,特别是要把专业知识、技术

技能过硬,掌握独特工艺和技术,能够独挡一面,成绩特别突出

的职工作为重点推荐对象。专业技术人员要侧重推荐在本行业本

领域研发能力强,有一定创新成果,在助推企业实现创新发展方

面作用突出的人员。机关事业单位要侧重推荐政治过硬、精通业

务、清正廉洁、政绩突出的干部职工,以及在教育、卫生、科

研、文化等行业,专业造诣深、学术成果多、成果转化多、领衔

作用突出,为我省经济社会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、学者。农民要

侧重推荐有文化、懂技术、会经营、影响大,特别在农村脱贫致

富以及促进我省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上示范引领作用突出的个

人。近几年获得省级及以上部门荣誉的,符合评选条件的可优先

推荐。

(二)严肃纪律。严肃评选纪律,认真处理群众举报,杜绝

暗箱操作。对于伪造身份、事迹、未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规定程

序推荐的人选,经查实后撤销其评选资格,取消相应名额。对在

推荐评选工作中有失职、渎职或者弄虚作假、借机谋取私利等违

法违纪行为的人员,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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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依法依规。被推荐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企业主要负

责人所在企业,必须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建立工会组

织,模范执行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

合同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等,并按照法律法规要

求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,劳动关系和谐稳定,职工合法权益得到

有效保障,模范遵章守法经营,承担社会责任,关心公益事业。

凡违反国家政策法规,近3年来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和职业

病危害事故,拖欠职工工资,欠缴职工养老、工伤、医疗、失

业、生育保险,未依法建立工会的企业,其负责人不能参加评

选。被推荐人选为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、企业负责人的,必须先

经同级党委同意后,再报州市人民政府或主管产业厅局 (公司)

党委 (党组)审核;被推荐人选为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的,必

须由干部主管部门对被推荐人选所在单位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、

党风廉政等建设情况进行全面考察,并征求所在地组织、纪检监

察、审计、国税、地税、工商、安全监管、环境保护等部门的意

见。

(四)严格时限。各州市、各产业厅局 (公司)和省直有关

部门、单位在初步人选确定后,于2017年3月19日前将推荐对

象基本情况报省领导小组办公室。3月29日前将云南省劳动模

范和先进工作者登记表 (由省总工会负责发放)一式5份 (含电

子版)、2000字左右的推荐人选先进事迹材料和600字左右的事

迹简介各一式5份 (含电子版,加盖工会公章)、推荐人选近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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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2张 (规格为白底大一寸,含电子版)、两级公示材料原件

一式2份 (加盖工会公章),汇总报送省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附件:1灡云南省第二十二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审

核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组成人员名单

2灡云南省第二十二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推荐名

额分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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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云南省第二十二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

评选审核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组成人员名单

组暋长:董暋华暋副省长

副组长:赵瑞君暋省政府副秘书长

饶南湖暋省总工会常务副主席

崔茂虎暋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厅长

潘红伟暋省总工会副主席

成员由省总工会,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,省委组织部、宣

传部,省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委、财政厅、环境保护厅、

农业厅、卫生计生委、国资委、地税局、工商局、安全监管局,

省工商联,团省委、省妇联,省国税局1名负责同志担任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省总工会,负责推荐评选的日常工

作。办公室主任由潘红伟兼任,副主任由省总工会生产保护部、

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处主要负责同志担任。

评审工作结束后,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自行撤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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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云南省第二十二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

推荐名额分配表

序号 地方或系统 名额 备注

1 昆明市 26

企业职工12人 (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
少于6人,管理人员不超过2人,企业负责
人不超过2人,农民工2人),其中省级重点
工程建设项目不少于1人;机关事业单位10
人 (扶贫工作不少于1人,县处级不超过1
人);农民4人 (企业负责人不超过1人)。
其中,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者不
少于1人

2 昭通市 7

企业职工4人 (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
少于2人,管理人员不超过1人,农民工1
人);机关事业单位2人 (县处级不超过1
人);农民1人

3 曲靖市 15

企业职工6人 (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
少于3人,管理人员不超过1人,企业负责
人不超过1人,农民工1人);机关事业单位

5人 (县处级不超过1人);农民4人 (企业
负责人不超过1人)

4 玉溪市 14

企业职工7人 (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
少于4人,管理人员不超过1人,企业负责
人不超过1人,农民工1人);机关事业单位

5人 (县处级不超过1人);农民2人 (企业
负责人不超过1人)

5 保山市 9
企业职工4人 (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
少于3人,企业负责人不超过1人);机关事
业单位3人 (县处级不超过1人);农民2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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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地方或系统 名额 备注

6 楚雄州 10

企业职工4人 (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
少于2人,企业负责人不超过1人,农民工1
人);机关事业单位4人 (扶贫工作不少于1
人,县处级不超过1人);农民2人

7 红河州 14

企业职工6人 (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
少于3人,管理人员不超过1人,企业负责
人不超过1人,农民工1人);机关事业单位

5人 (县处级不超过1人);农民3人

8 文山州 9

企业职工4人 (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
少于1人,管理人员不超过1人,企业负责
人不超过1人,农民工1人);机关事业单位

3人 (扶贫工作不少于1人,县处级不超过1
人);农民2人

9 普洱市 9

企业职工4人 (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
少于1人,管理人员不超过1人,企业负责
人不超过1人,农民工1人);机关事业单位

3人 (扶贫工作不少于1人,县处级不超过1
人);农民2人

10 西双版纳州 6
企业职工3人 (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
少于2人,管理人员不超过1人);机关事业
单位2人 (县处级不超过1人);农民1人

11 大理州 11

企业职工6人 (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
少于3人,管理人员不超过1人,企业负责
人不超过1人,农民工1人);机关事业单位

4人 (县处级不超过1人);农民1人。其中,
在洱海生态治理中作出突出贡献者不少于1
人

12 德宏州 7

企业职工3人 (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
少于2人,企业负责人不超过1人);机关事
业单位3人 (扶贫工作不少于1人,县处级
不超过1人);农民1人

13 丽江市 6
企业职工2人 (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
少于1人,企业负责人不超过1人);机关事
业单位3人 (县处级以下);农民1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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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地方或系统 名额 备注

14 怒江州 5
企业职工1人 (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);
机关事业单位3人 (扶贫工作不少于1人,
县处级以下);农民1人

15 迪庆州 5
企业职工1人 (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);
机关事业单位3人 (扶贫工作不少于1人,
县处级以下);农民1人

16 临沧市 8
企业职工3人 (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
少于2人,企业负责人不超过1人);机关事
业单位3人 (县处级不超过1人);农民2人

17
省教育卫生
科研系统 11

侧重推荐在教育、卫生、科研等方面作出特
殊贡献的专家、学者或学术带头人,其中县
处级不超过1人

18 省财贸系统 3
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2人,管理
人员不超过1人

19 省煤矿系统 1 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

20 省建设系统 1
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或县处
级以下机关事业单位人员

21
省交通

运输系统 4

机关事业单位人员2人 (县处级以下,其中
科研技术人员不少于1人),省级重点工程建
设项目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2
人

22
省国防
科工局 1 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

23
省监狱
管理局 1 县处级以下

24 省地质系统 1 县处级以下科研技术人员

25
省建材

行业系统 1 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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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地方或系统 名额 备注

26
昆明钢铁控
股有限公司 3

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2人,管理
人员不超过1人

27
省投资控股
集团有限

公司
3

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2人,管理
人员不超过1人

28
云南铜业

(集团)有限
公司

3
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2人,管理
人员不超过1人

29

云南锡业集
团 (控股)
有限责任

公司

3
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2人,管理
人员不超过1人

30
云天化集团
有限责任

公司
3

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2人,管理
人员不超过1人

31
云南冶金
集团股份
有限公司

3
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2人,管理
人员不超过1人

32
云南煤化
工集团有
限公司

2
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1人,管理
人员不超过1人

33
云南机场

集团有限责
任公司

3
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2人,管理
人员不超过1人,其中全省机场建设领域中
作出突出贡献者不少于1人

34
云南建投集
团有限公司 6

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3人,管理
人员不超过1人,农民工不少于1人

35
云南农垦集
团有限责
任公司

2 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1人

36
云南白药控
股有限公司 2 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1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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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地方或系统 名额 备注

37
云南世博旅
游控股集团
有限公司

2
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1人,管理
人员不超过1人

38
云南物流产
业集团有限

公司
1 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

39
省工业投资
控股集团有
限责任公司

1 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

40
省城市建设
投资集团有

限公司
1 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

41
云南出版集
团有限责
任公司

1 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

42
省农村信用
社联合社 1 管理人员

43
富滇银行股
份有限公司 1 管理人员

44
云南广电网
络集团有限

公司
1 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

45

云南文化产
业投资控股
集团有限责

任公司

1 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

46
省能源投资
集团有限

公司
2 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1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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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 昆明铁路局 4
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3人,管理
人员不超过1人,其中省级重点工程建设项
目不少于1人

48
省烟草专卖
局 (省烟草

公司)
2

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1人,管理
人员不超过1人

49
云南中烟工
业有限责任

公司
3

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2人,管理
人员不超过1人

50
工商银行

云南省分行 1 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

51
农业银行

云南省分行 1 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

52
建设银行

云南省分行 1 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

53
云南航天工
业有限公司 1 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

54
东方航空云
南有限公司 1 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

55
中国电信

云南分公司 2
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1人,管理
人员不超过1人

56
中国移动
云南公司 1 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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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地方或系统 名额 备注

57 省邮政公司 2
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1人,管理
人员不超过1人

58
昆明船舶设
备集团有限

公司
1 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

59

中国石化销
售有限公司
云南石油分

公司

1 农民工

60

中国石油天
然气股份有
限公司云南
销售分公司

1 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

61

中国水利水
电第十四工
程局有限

公司

2
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1人,管理
人员不超过1人

62
云南电网

公司 3
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2人,管理
人员不超过1人

63
华能澜沧江
水电股份有

限公司
3

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2人,管理
人员不超过1人

64
中国华电集
团公司云南

公司
2

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1人,管理
人员不超过1人

65
沈机集团昆
明机床股份
有限公司

1 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

66
省委省直
机关工委 7 县处级不超过3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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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7
全省科技

系统 3 有突出贡献的专家、学者

68
全省公安

系统 3 县处级不超过1人,优秀保安员1人

69
全省司法

系统 1 律师

70
全省地税

系统 1 县处级以下

71
全省安全生
产监管系统 1 县处级以下

72
全省体育

系统 2 近几年成绩突出的运动员、教练员

73
全省法院

系统 2 县处级不超过1人

74
全省检察

系统 2 县处级不超过1人

75
全省重点工
程建设领域 6

全省 “五网暠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者 (一线
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5人,管理人员
不超过1人)

76
全省宣传

系统 2
全省文化艺术等领域作出突出贡献者,其中
县处级不超过1人

77
云南报业

集团 1 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

78
中国长江三
峡集团公司 1

在金沙江水电建设项目中作出突出贡献者
(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)

79 机动 5

合计 300
注:1灡在事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并在教学、科研等方面作出特殊贡献的

专家 (学者)和学术带头人,可按照科研人员对待。

2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主要是指农村龙头企业、专业合作社等

负责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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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灡企业一线工人是指企业中车间 (部门、科室)负责人 (含)以下

职工;专业技术人员是指企业中专门从事技术工作的人员;管理人员是

指企业中企业负责人以下,主要从事服务管理工作的人员 (非专业技术

人员);企业负责人是指具有法人资格企业的董事长、党委书记、总经

理,以及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中央企业下属三级 (含)以上企业、省属企

业下属二级 (含)以上企业党委书记、总经理,企业负责人兼任其他职

务的,一律按企业负责人推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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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委各部委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法

院,省检察院,云南省军区。
滇中新区管委会。


